乌鲁木齐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各相关单位：
现将《外国人来乌鲁木齐工作便利化服务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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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人来乌鲁木齐工作便利化服务
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 
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深化国际人才服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，切实为外国人来乌鲁木齐工作提供便利，吸引和集聚更多的外国高端人才来乌鲁木齐创新创业，根据《国家外国专家局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 外交部 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》（外专发〔2017〕40号）、《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外专发〔2017〕3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乌鲁木齐市实际，制定以下措施。
一、大力集聚外国高层次人才
1．放宽外国人才引进条件。来乌工作的外国高端人才（A类）可不受年龄、学历和工作经历限制。对确有需要，符合创新创业人才、专业技能类人才、优秀外国毕业生、计点积分60分以上的外国专业人才以及执行政府间协议或协定的外国专业人才（B类），年龄限制从60周岁放宽至65周岁，可适当调整学历和工作经历等限制。
2．集聚外国优秀青年人才。40岁以下在国（境）外高水平大学或中国境内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青年人才来乌工作，可作为优秀青年人才认定外国高端人才（A类）。
3．优化外国人才工作许可期限。为来乌工作的外国高端人才（A类）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、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延期、注销的提供便利，根据工作合同期限、申请人护照期限、企业证照、行业许可证明文件等有效期，可给予最长期限达5 年的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。
4．推行疆内外国高端人才（A类）互认。已在疆内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国高端人才（A类），与上一工作单位终止合同关系后未出境、且工作类居留许可未注销或已注销换成其他种类签证1个月内的，可在境内直接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，免予提交工作资历证明（从事岗位、职业不同的除外）、最高学位（学历）证书，无犯罪记录证明采用承诺制直接认定为外国高端人才（A类），给予最长5年的工作许可及工作类居留许可。
5．鼓励外国人才来乌兼职创新创业。在国家重点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业工作的外籍高层次人才，经工作单位和兼职单位同意，并向乌鲁木齐市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后，即可在乌兼职创新创业。
6．支持优秀外国学生来乌创业实习。在国际知名高校毕业的外国学生，毕业后2年内来乌创新创业，可凭学历（学位）证明申办有效期2年以内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（加注“创业”）。国内知名企业和事业单位邀请来中国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，凭邀请单位函件和高校就读证明等材料，可申办有效期1年的私人事务签证（加注“实习”）进行实习活动。根据政府间协议来华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，可按规定申办工作类居留许可。
7．拓宽来乌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途径。来乌工作的外国人，满足“连续工作满4年、每年实际居住不少于6个月，工资性年收入不低于上一年度乌鲁木齐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倍，年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低于工资性年收入标准的20%”条件的，即可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在华永久居留。其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随同申请在华永久居留。
8．鼓励外国人来乌开展项目合作。鼓励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才参与申报重点产业核心技术“揭榜挂帅”攻关、自治区“2+5”重点人才计划等国家、自治区、市级重点科技创新及人才项目。
二、优化“许可”办理流程
9．采取“不见面”审批模式。来乌工作的外国人申领工作许可证，不再将“面审”作为必要条件，可通过用人单位或委托专门服务机构全流程线上办理。
10．简化外国人来乌工作许可材料。在乌合法工作的外国人变换用人单位，在外国人工作岗位（职业）未发生变动且未出境（核验护照出入境签章页，工作类居留许可证在有效期内或持有效居留证件）的情况下，新聘请的用人单位再次为其申办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时，免交最高学位（学历）证书，申请岗位与原工作许可批准聘用岗位相同的，可不提交工作资历证明等相同佐证材料（系统查询不到的仍需提供）。岗位变动的，应补充提交相关工作资历证明。
11．简化外国人来乌工作类居留许可材料。对乌涉外企业进行预备案制管理，外国人在已完成备案的涉外企业工作，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时，免提交企业资质证明、法人证件等材料，进一步简化手续流程。
12．压缩审批时间。外国人来乌工作办理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，实行市外专部门、出入境管理部门信息互通、同步预审，减少两证审批衔接时间。对外国高端人才（A类）采取特事特办，材料齐全、联合审查通过后，市外专部门办理工作许可时间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；市出入境部门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时间从15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。
13．打通“一窗通办”绿色通道。开设专项服务窗口，实现工作许可、居留许可“一窗通办”，建立工作许可“预约制”，预约外国人或相关单位领取工作许可，畅通“绿色通道”，实现即到即领即办。
三、推动外国人来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工作更大便利化
14．实行“先入境后申请”机制。外国人来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工作，持用人单位聘用合同等材料，可先入境后在乌直接申请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，并按程序申请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。
15．提供“容缺受理”服务。对在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工作，获得过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、自治区外国专家“天山奖”等奖项的“高精尖缺”外国高端人才（A类）；实施或参与国家、省、市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、自治区“2+5”重点人才计划、乌鲁木齐市科技人才相关项目的科技领军人才，办理外国人来乌工作许可时实行“绿色通道”和“容缺受理”服务。
16．放宽自贸试验区工作许可条件。对来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工作，服务于产业需求相关的急需紧缺外国专业人才（B类），办理工作许可证时可再适当放宽年龄限制。
四、健全外国人才服务保障体系
17．建立国际人才服务保障平台。在自贸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建立国际人才服务平台，探索设立外国人才服务专窗，建立“专办领办代办”服务机制，提供“一站式”政策咨询、居留旅行、法律援助、语言文化等便利服务，开展领（代）办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、居留许可等政务配套业务。
18．提高外国人医疗服务质量。遴选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国际医疗部试点工作，积极配备具有外语交流能力的医护人员，探索发展高端体检、健康管理、中医养生保健、医疗救治等医疗健康服务。发挥商业医疗保险保障作用，鼓励和支持驻乌鲁木齐市各保险机构参与外国人商业医疗保险服务。
19．提供外国人子女入学便利。对在乌工作的外国人有子女就学需求的，按照外籍人员子女入学“就近入学、规范管理、保证质量”的原则和规定，协调安排公办学校就学（含幼儿园、小学和初中）。
20．加强外国人才住房保障。对来乌工作的外国人才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不设收入门槛，外国高端人才（A类）可享受优质房源，租赁价格按照周边同质房源市场价给予8折优惠，外国专业人才（B类）、其他外国人员（C类）均可享受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安居政策。持有永久居留证（五星卡）的外国人在乌工作期间可缴纳住房公积金，离职出境时，可凭注销的相关许可证件办理销户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。
本措施自2024年6月18日施行，有效期限2年。

